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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集點制度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鼓勵營業人、消費者及參與環保活動

者參與環保集點制度，以落實環保行動有價化概念，促進綠色消費，推動環

保產業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環保集點制度，係指消費者購買環保集點產品、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及參與環保活動者，取得環保點數（下稱點數），俟後續進行綠色消費時，

得使用點數扣抵消費金額之制度。 

前項所稱環保集點產品如下： 

（一）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之商品或服務。 

（二）取得第二類環保標章使用證書之商品或服務。 

（三）取得產品碳足跡標籤證書之商品或服務。 

（四）取得產品碳足跡減量標籤證書之商品或服務。 

（五）本署「環保集點平臺」網站公告之可被集點之商品或服務。 

前項使用點數扣抵消費金額方式，由本署另定並於「環保集點平臺」網站公

告。 

三、本要點補助之對象及補助事項，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對營業人販售環保集點產品，且為符合環保集點制度運作，而修改其銷

售（點）管理系統，並配合環保集點制度進行推廣行銷之補助，各營業

人以申請一次為限。 

（二）對營業人於不涉及銷售（點）管理系統修改之情形下，配合環保集點制

度集點或兌點作業，進行環保集點推廣行銷活動之補助，各年度以申請

一次為限。 

（三）對消費者於本署「環保集點平臺」網站完成註冊，並依該網站公告之集

點活動方式購買指定環保集點產品、搭乘指定大眾運輸工具之補助。 

（四）對參與環保活動者於本署「環保集點平臺」網站完成註冊，並依該網站

公告之集點活動方式參與指定環保活動之補助。 

營業人於申請前項第一款修改銷售（點）管理系統之補助後，於同一年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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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再申請前項第二款推廣行銷之補助。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稱之修改銷售（點）管理系統及推廣行銷之補助，

限於以下項目： 

（一）修改銷售（點）管理系統補助項目： 

1.系統需求訪談、分析設計、程式開發與測試驗證。 

2.會員身分識別歸/離戶作業介接。 

3.環保集點閘道器程式開發。 

4.環保商品資料建置與同步。 

5.電子發票及交易資料資訊處理。 

6.消/兌點作業程式開發。 

7.門市銷售時點情報系統修改。 

8.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整合。 

9.點數結算作業整合。 

10.其他經本署認定可提供補助之項目。 

（二）推廣行銷補助項目： 

1.文宣設計及印製。 

2.活動執行及贈品。 

3.媒體操作及廣告露出。 

4.其他經本署認定可提供補助之項目。 

四、營業人申請前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補助，應於申請時承諾完成下列事項： 

（一） 與受本署委託執行環保集點制度之機關（構）或法人簽署環保集點制

度特約機構契約書。 

（二）申請前點第一款之補助時，其銷售（點）管理系統應具備讀取載具資

訊、上傳商品條碼及點數訊息、進行點數發放與兌換等功能，並經受本

署委託執行環保集點制度之機關（構）或法人測試合格。 

（三）營業人如為實體通路業者，應導入總店點數百分之五十以上店點作為

環保集點活動店點。總店點數之認定標準，以申請年度前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總店點數為準。因未使用自營銷售點管理系統而有資訊拋

轉困難者，得不計入總店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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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業人如為通路業者，其所販售環保集點產品之品項數量應達二十項

以上。但合作之環保集點產品供應商達五家以上或為國營事業者，不

在此限。 

營業人提出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環保集點制度補助申請表（如附件）。 

（二）補助計畫書。 

（三）以電匯轉帳撥付補助款者，需檢附以申請人為戶名之金融機構指定帳

號存簿資料。 

營業人得於本署「環保集點平臺」網站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提出前項申請文

件。 

五、依前點規定受理之申請案件，由本署邀集學者專家成立審查小組辦理審查，

據以決定各申請案件之補助額度，但每一營業人之補助金額不得超過以下標

準： 

（一）第三點 第一項第一款案件：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第三點 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新臺幣五十萬元。 

審查小組為前項審查，應考量下列因素： 

（一）申請人營業店點數（非實體通路業者不適用）、販售環保集點產品之種

類及數量（通路業者適用）、知名度等。 

（二）申請人加入環保集點制度，對環保集點制度所生效益。  

（三）申請人參與環保活動或其他活動之經驗。 

（四）銷售（點）管理系統修改、廣告或宣傳等項目與申請補助金額間之合理

性。 

（五）其他與環保集點制度運作有關之因素。 

第一項審查小組置委員七人至九人，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全體

委員三分之一。 

審查委員與申請人有利害關係或其他足以影響審查之情事者，應自行或由本

署通知其迴避。 

審查小組就審查結果之決定，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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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本署審查合格結果與補助金額另行通知申請人。 

六、申請人接獲前點審查合格結果與補助金額之通知，應即辦理第四點第一項所

定承諾事項。 

營業人完成前項承諾事項後，應檢具下列文件，經本署審查通過後始撥付補

助款： 

（一）第三點第一款案件：請款文件、銷售（點）管理系統測試合格文件、相

關費用支出原始憑證正本或電子檔（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之文字並加蓋

公司大小章）、導入店點清單等資料。但導入店點數不足者，本署得按

比率扣減撥付數額。 

（二）第三點第二款案件：請款文件、推廣行銷結案報告等資料。 

七、申請第三點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補助，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同意參與本署「環保集點平臺」網站公告之集點活動。 

（二）依本署「環保集點平臺」網站公告之集點活動辦法，以點數載具完成註

冊或歸戶程序並提供相關資料，且同意本署蒐集、處理及利用與集點

活動相關之個人資料。 

（三）使用已註冊之載具依本署「環保集點平臺」網站公告集點活動方式購買

指定環保集點產品、搭乘指定大眾運輸工具或參與指定環保活動。 

消費者及參與環保活動者依前項規定完成相關註冊或歸戶程序者，視為提出

補助之申請，免附申請表。 

申請程序完成後，申請人參與集點活動所應獲得點數之等值補助款，由本署

直接撥付予受本署委託保管點數款項之金融機構所開立之帳戶，並由本署委

託執行環保集點制度之機關（構）或法人，將該等值補助款換算成點數發給

申請人。 

本點點數發放人數及給點原則，由本署另定並於本署「環保集點平臺」網站

公告。 

八、本要點補助期間自公告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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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各年度補助款總金額以本署年度實際編列之預算額度為限。 

第三點各款所定之補助事項，其補助款比例及申請期限由本署另行公告。 

補助款如於補助期間屆滿前業已用罄時，本署得公告終止補助作業。 

九、申請人依本要點申請補助，得以郵寄或親遞方式向本署提出申請。 

以郵寄提出者，應於信封上註明「申請環保集點制度補助」，申請時間則以收

受申請文件當日郵戳或收發章為憑。但依本要點相關規定以電子資料傳輸方

式提出申請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郵寄或親遞處所由本署另行公告。 

十、本署依申請文件收件之先後順序辦理審查，如同日收受者，視為同一序列。

但如補助款將不足支付同一序列之申請案件時，本署得依具體個案決定將剩

餘補助款平均分配予各申請人。 

本署受理第三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補助申請案件，應於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內

完成審查。但補正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十一、本署就第三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補助案件，得於必要時以抽樣方式進行現場

查核，申請人應配合辦理並提供相關資料，不得無故拒絕。 

前項查核事項包括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所定銷售（點）管理系統應具備之各

項功能。 

十二、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署得不予補助： 

（一）申請檢附文件不齊全、模糊不清致無法審查。  

（二）不符本要點所定補助對象之資格。 

（三）不符本要點所定補助事項。 

（四）申請人未依第七點規定完成註冊或歸戶程序。 

（五）申請日期已逾第八點所訂申請期間。 

（六）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變造或偽造情事者。 

本要點補助款用罄或因其他情形，經本署公告終止補助作業，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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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本署依第四點規定核准補助者，應善盡下列事項： 

（一）營業人如為通路業者，應積極維持其所販售之環保集點產品品項。 

（二）辦理營業相關廣告宣傳活動，應利用環保集點形象識別標誌宣傳環保

集點制度。 

（三）配合本署辦理環保集點制度宣傳、說明會等活動。 

經本署依第七點規定核准補助者，應遵守集點活動相關規定及本署「環保集

點平臺」網站公告之使用者條款等相關規範。 

申請人應自行負擔因補助所產生之相關稅賦。 

申請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署得廢止補助： 

（一）無故拒絕現場查核，或未能通過現場查核。 

（二）未完成第四點第一項所定之承諾事項。 

（三）違反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十四、申請人應依本要點規定提出申請表及檢附相關文件，並承諾提出之文件內容

均屬正確，絕無虛偽不實、變造或偽造等情事。 

申請人提出之文件如有違反前項規定之情事，本署得撤銷補助，並追究法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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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環保集點制度補助申請表 

申請人 

名稱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聯絡 

方式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通訊地址  

電子郵件  

申請 

補助 

項目 

□營業人補助 

檢附文件 

□ 指定匯款之金融機構帳號

存簿資料（申請補助金額： 

    元） 

□ 補助計畫書 

□ 修改銷售（點）管理系統、

廣告或宣傳費用之評估資

料 

承諾事項 

申請人經獲准補助後，承諾完成

下列事項： 

□ 簽署環保集點制度特約機構

契約書 

□ 依環保集點平臺需求，修改

銷售（點）管理系統 

□ 導入50%店點參與環保集點

制度（營業人如為虛擬通路

業者，無須勾選） 

□ 營業人如為通路業者，其所

販售環保集點產品之品項數

量應達二十項以上或合作之

環保集點產品供應商達五家

以上（營業人如為國營事業，

無須勾選） 

申請人承諾依本申請表所填資料與檢附相關文件均屬正確，絕無虛偽不實、變造、偽造等情

事，如有違反，申請人願負完全之法律責任，並繳回補助款，特立此承諾書為憑。 

此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申請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蓋章） 

法定代理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申請表及應檢附文件請親遞或郵寄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

段83號），並於信封上註明「申請環保集點制度補助」。 


